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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所轄社區符合綠建築、綠色能源、循環資源、綠色交通及永續

生活環境之綠色未來城市五大面向，並推廣符合低碳概念之社

區環境，落實低碳之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本府環境保護局（以下

簡稱本局）。 

三、 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 社區：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已成立管理委員會並完成核

備，且其使用執照之主要用途包含住宅類或辦公類者。 

(二) 低碳社區標章：指社區之環境、設施及自主管理，經審查

合於本市低碳綜合指標標準，依本要點申請並獲核發之標

章。 

四、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並完成核備之社區，依本

市低碳社區綜合指標自評得分達六十分以上者，得提出低碳社

區標章認證申請，低碳社區綜合指標自評表、佐證資料格式、

申請文件、申請期限及申請流程由本局另行定之。 

五、 審查評核方式如下： 

(一)本局應成立低碳社區標章審查委員會，以書面、召集會議

或現勘方式執行低碳社區標章之審查。 

(二)本局得委請相關機關或民間團體協助低碳社區標章之審

查、核發及管理；雙方有關之權利義務，另以契約訂之。 

六、 申請者經審查評核後，得分達六十分以上者，取得本市低碳社

區資格，並核發低碳社區標章。 



七、 低碳社區標章依下列指標得分進行分級： 

(一)銀鵝級低碳社區標章：經評核已達本市低碳社區綜合指標

得分六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且須符合以下條件： 

1、社區公共區域已使用省電燈具。 

2、社區公共區域用水設施或沖廁設施已使用省水器材。 

3、辦公類社區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相關法令紀

錄。 

(二) 金熊級低碳社區標章：經評核已達本市低碳社區綜合指標

得分八十分以上，未滿一百分者，且須符合以下條件： 

1、具銀鵝級標章核發條件。 

2、已設置環境教育解說牌。 

3、樓頂平臺設置屋頂農園或花園等綠化設施，並訂定使

用人負責維護管理規約。 

(三)白金級低碳社區標章：經評核已達本市低碳社區綜合指標

得分一百分以上者，且須符合以下條件： 

1、金熊級標章核發條件。 

2、已應用綠色能源，或樓頂平臺綠化面積大於七十平方

公尺或達該樓頂平臺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 

3、已配合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並使用專用垃圾袋或委

託合格清除業者收運。 

4、社區節能 E好宅三星級以上。 

八、 獲得低碳社區標章者應配合本局舉辦之低碳社區成果展，提供

相關成果資料，並授權本局不限時間、地點、次數作為公開播

送或推廣（包含網站傳播宣導推廣）之用。 

九、 獲得銀鵝級低碳社區標章之社區，經自評再送審查會審查評核

達金熊級低碳社區標章標準者，得依本要點之申請程序申請升

級為金熊級低碳社區，金熊級升級白金級之程序亦同。 

十、 本局受理申請案件之審查，得限期通知申請者補充說明；逾期

未提出者，視為撤回申請。 



十一、 本局得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取得低碳標章社區之實際情形，

社區應配合查訪作業，如有不符原申請內容者，由本局通知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者，經提案於審查會確認，得予以降

級或撤銷標章資格。 

十二、 獲得低碳社區標章之社區，由本府公開頒發證書，並得依年

度預算額度核發獎勵金。獎勵金額度由本局另行定之。 

十三、 獲頒獎勵金之低碳社區應檢附低碳社區管理委員會收據正本

及獎勵金運用相關原始憑證，以供獎勵金核銷；獎勵金限用

以符合持續提昇社區節能減碳成效、社區環境品質及居民低

碳生活推廣。 

十四、 對推動本市低碳社區有成就或貢獻，確有具體事蹟之社區、

物業管理公司、機關(構)、民間團體或組織、公（協）會、

個人或其他經本局認定者，得由本府公開頒獎表揚以資表彰。 


